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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的會議記錄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II. 有關「2018 年元宵藝墟」的安排及撥款建議 
 
2.  召集人表示，「2018 年元宵藝墟」活動計劃書已於會前送交小

組成員參閱。他簡介活動背景及安排如下： 
 

(a) 工作小組聯同四個東涌地區團體於 2017年 2月 11日首次

舉辦離島元宵藝墟，由相關地區團體自行尋找贊助以資助

活動經費。鑑於活動大受區內巿民及遊客歡迎，工作小組

建議與地區團體繼續舉辦元宵藝墟活動。 
 
(b) 2017/18 年度區議會預留 130,000 元撥款，以籌辦離島區

墟市活動。工作小組將會運用撥款舉辦 2018 年離島元宵

藝墟，並繼續邀請區內地區團體合辦，初步建議由參與籌

辦 2017 年離島元宵藝墟的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統籌活

動，合辦機構包括離島婦聯、鄰舍輔導會、東涌社區發展

陣線、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東涌中心及救世軍東涌家庭支援

中心。活動擬於農曆新年後，即 2018 年 3 月 3 日及 4 日

舉行。  
 
(c) 地點方面，建議繼續於東涌達東路花園舉辦 2018 年離島

元宵藝墟，並沿用 2017 年元宵藝墟的安排，在新大嶼山

巴士總站旁的達東路入口附近約 70 米長通道設置攤檔。

由於在 2017 年元宵藝墟舉行期間，昂坪 360 因維修工程

暫停服務，因此藝墟人流或受影響。他預計 2018 年活動

的人流會較為理想，並希望能吸引昂坪 360 的遊客前來參

與活動。 
 
3.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詢問消防處 2018 年元宵藝墟可否採用離島區年宵市場的

攤檔擺設方式，在入口旁的 70 米長通道設置攤檔。 
 
(b) 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有關場地在擬議舉辦當

日是否可供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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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達東路花園場地較大，而且 2018 年元宵藝墟的出入口位

置將會採用食環署年宵市場的布局，加上汲取本年藝墟的

經驗，相信明年活動的安排將更加完善及安全。 
 

(d) 詢問是否需聘請結構工程師以確保活動場地安全。 
 

4.  康文署代表希望離島民政事務處(民政處)安排相關政府部門

和持份者實地視察，並通知昂坪 360 有關於 2018 年 3 月 3 日至 4 日

舉行元宵藝墟的事宜，以便在人手編配和人流管制方面作出配合。另

外，她詢問是次活動會否安排義工清潔場地。 
 
5.  消防處代表表示，處方曾與食環署人員在達東路公園實地視

察。處方建議按照食環署 2018 年年宵市場的布局設置元宵藝墟攤

檔，以單邊直線擺放攤檔，並預留 3.5 米闊的通道供緊急車輛(例如大

型升降台車)出入，以符合現行政策的要求。 
 
6.  警務處代表表示，由於 2018 年元宵藝墟為期 2 天，部分物資

(包括攤檔貨物和音響器材等貴重物品)需在場內通宵擺放。他詢問工

作小組會否考慮聘請保安員，抑或由檔戶及承辦商當晚將物資運走，

以確保物資安全。 
 
7.  召集人提出意見如下： 

 
(a) 上次活動為期 1 天，當時承辦商考慮到物資安全，於深夜

才布置場地。工作小組會在 2018 年活動預留撥款聘請保

安員，以確保物資安全。待確定活動時間後，工作小組會

通知警方有關安排，並希望警方加強巡邏。 
 

(b) 上次活動獲東涌一間食肆免費為工作人員和義工提供約

100 個飯盒，另有一間清潔公司免費提供 2 名清潔人員清

潔場地。若是次活動沒有上述贊助，130,000 元的活動經

費會較為緊張，因此希望康文署在資源及政策許可的情況

下，提供支援。 
 

(c) 上次活動的宣傳橫額在康文署協助下，以掛鈎掛在牆上，

無需托架，因此無需聘請結構工程師。 
 
8.  警務處代表表示屆時會安排人手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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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組成員表示，如有藝墟攤檔售賣食物，有關攤檔及其所出

售的食物需符合相關法例要求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指引。 
 

10.  召集人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a) 上次元宵藝墟有兩個攤檔免費派發食物(包括爆谷及棉花

糖和即場包製的湯丸)，而食環署並沒有就免費派發的食

物訂定申領食物牌照準則。他詢問食環署對於在康文署場

地舉行的墟市出售食物有何規定。 
 
(b) 食環署對派發翻熱食物有否特定要求？若攤檔可否出售

無需加熱及預先製作的簡單食物(例如預先包裝的糯米

糍)？相關要求為何？ 
 
(c) 若市民售賣自行製作的糯米糍，是否無需申請食物業牌

照？若市民未持有相關牌照是否違法？政府部門接獲有

關投訴後會否採取執法行動？ 
 
11.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a) 上次活動沒有攤檔出售食物，因此無須申領食物業牌照。

在墟市現場製作或派發食物，須確保食物安全，包括食物

來源是否符合規格，以及現場的食物處理及貯存方法是否

安全。所有食物無論是出售或派發都必須符合食物安全標

準。 
 
(b) 就派發翻熱食物，若沒有出售食物，便無需申領食物業牌

照。食物安全最為重要，所有食物的來源及處理方法必須

符合衞生要求。若只出售預先包裝食物，即食物無需加熱

或經過處理或製造等程序，則與士多售賣預先包裝食物情

況相同，無須申領食物業牌照。但出售屬於受限制食物類

別，例如雪糕需領取售賣許可證方可出售。 
 
(c) 若在家中製作食物，因家居環境及製作過程沒有監管，所

以食物來源未必符合法定規格，因此在食物安全上有一定

危險，食環署不建議這種做法。違法與否要考慮多方面因

素，例如現場情況、食物性質等。有關詳情可於會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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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召集人總括，出售食物主要視乎是否涉及加熱等工序。如有，

則須申領食物製造廠和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 
 
13.  就擬議活動計劃書及收支預算表，小組成員認為「租用音響

及全場布置(包括舞台及攤檔等)」的預算開支為 76,000 元，佔總撥款

額的比例甚高，建議研究縮減該項目開支。另外，表演隊伍酬金或不

足以支付所有表演者的交通費用，因此建議將所節省的布置項目開支

撥入「表演隊伍酬金」項目預算開支，以增加表演者酬金。 
 
14.  召集人補充如下： 

 
(a) 他感謝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作活動統籌，處理大量行政工

作。 2018 年元宵藝墟的擬議活動計劃書和收支預算表是

根據上次活動經驗擬備，僅屬初步估算。本年度的經費較

多，地區團體會根據實際需要有效運用資源。 
 
(b) 據了解，2017 年活動在「租用音響及全場布置」的開支

較高，是因為達東路花園沒有電力供應，該項目開支主要

用以支付電費及鋪設電線槽蓋板的費用。 
 

(c) 就活動內容方面，初步計劃首天(即 2018 年 3 月 3 日)活
動內容與上次活動相若，設有攤檔及表演節目；而 3 月 4
日則只設置攤檔，不設表演節目。上述安排可節省電力和

表演者酬金的開支，同時可了解市民會否純粹因為攤檔而

參與藝墟活動。 
 

(d) 就康文署要求租用場地的團體提供核數報告，是否需委聘

獨立核數師批核，抑或可由合資格人士擔任義務核數師或

由核數職員批核。 
 
15.  民政處代表補充，根據記錄，上次活動的舞台和攤檔的實際

開支為 74,200 元。除表演節目外，活動亦需要基本電力配備作廣播

等用途。舞台布置方面，舞台的大小和高度會視乎表演節目的形式而

定。參考上次活動的實際支出及物價通漲等因素，把有關項目的預算

開支估算為 76,000 元，尚算合理。 
 
16.  康文署代表表示，租用條款列明相關團體需在活動完結後

3 個月內提交活動的帳目結算表，而有關帳目結算表需由法律認可的

合資格人士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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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註： 有關帳目結算表須由《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 所指持

有執業證書的專業會計師或執業法團審計核證為準確。) 
 
17.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建議在撥款文件上列明租用音響和布置項目包括電力供

應。 
 
(b) 詢問可否仿效上次活動接受商業贊助，以便在資金運用方

面更有彈性。 
 
18.  召集人提出意見如下： 

 
(a) 據了解，本年度區議會撥款尚有盈餘，若小組成員同意，

他建議向區議會爭取額外 2 至 3 萬元撥款，以加強宣傳及

增加表演隊伍酬金，讓活動資金較充裕。 
 
(b) 由於活動擬申請區議會撥款，若同時接受商業贊助，資助

款項的運用次序為何，展示贊助機構的標誌又是否合適？ 
 
19.  小組成員表示，有關運用區議會撥款及接受商業贊助的問

題，由於處理程序繁複，並可能引起以公帑宣傳商業機構的質疑，因

此建議全部活動經費由區議會撥款資助，以及向區議會爭取額外撥

款。 
 
20.  民政處代表補充，若活動接受其他機構贊助，必須先使用其

他贊助款項，然後才可運用區議會撥款。由於活動涉及兩個經費來

源，財務安排會較複雜，加上是次活動日期接近財政年度結算日期，

處理發還撥款時間緊迫。由於本年度區議會有足夠撥款，而尋找合適

的贊助機構需時，他認為運用區議會撥款會較直接簡單。 
 
21.  召集人希望社會各界(例如昂坪 360 及東薈城)支持和協助宣

傳活動。他詢問若其他機構提供非現金協助 (例如提供人手或物資協

助宣傳)，是否視作贊助。 
 
(會後註：根據《非政府機構運用離島區議會撥款指引》，活動一般可

接受現金或實物的贊助和捐贈。非現金的協助不屬於贊助

或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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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召集人表示暫不考慮邀請社會服務機構或商業機構提供現金

贊助。另外，他詢問如何向區議會申請增加撥款。 
 
23. 秘書處代表表示，小組通過活動建議及開支預算後，須向區

議會提交撥款申請。待區議會通過後，方可作實。 
 
24.  工作小組通過舉辦2018年離島元宵藝墟及向區議會申請撥款

160,000 元，以資助舉辦活動。 
 
25.  召集人表示，活動建議稍後會提交區議會考慮及通過。因應

小組成員及部門代表所提出的意見，活動的開支預算會稍作修改。另

外，合辦團體和政府部門稍後會舉行活動籌備會議，屆時會通知小組

成員會議日期，歡迎有興趣的成員出席。 
 
 

III. 其他事項 
 
26.  召集人詢問政府部門於2017年有否接獲任何團體申請場地舉

辦墟市活動。 
 
27.  部門代表均表示沒有接獲東涌區內提出相關申請。 
 
28.  召集人表示，相信區議會在 2018/19 年度將繼續預留撥款給

工作小組，因此希望小組成員就善用資源推動離島墟市發展，提供意

見。 
 
 

IV. 下次會議日期 
 
29.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3 時 48 分完結。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

通知。 
 

-完- 
 

7 
 


